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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2017-171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永续债权融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股份”、“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度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批通过了《关于办理银行永续类融资业务的议案》，同

意公司办理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4亿元的银行永续类融资业务。 

近期，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委托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中国对

外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贸信托”）发起设立的“外贸信托-誉和景

泰 1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该信托计划以人民币 4亿元信托资金向首创股份

进行投资。相关资金已于 2017年 12月 22日全部到账。 

 

一、 本次融资的主要情况 

1.投资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2.被投资人：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3.金额：人民币 4亿元。 

4.用途：用于归还其他金融机构融资或补充流动资金。 

5.期限：永续债权融资期限为无固定期限。 

6.收益率：第 1-3年年收益率为 5.95%的固定收益率，第 4年起年收益率按

第 1-3年年收益率基础上每 36个月跳升 300BP。 

7.强制支付事件：当期核算期内，公司发生以下事件之一的，公司不得递延

当期投资收益：（1）向普通股股东分红；（2）减少注册资本；（3）宣布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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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融资没有明确的融资期限，除非发生各方约定的强制支付事件，公司可

将当期的利息以及已经递延的利息递延支付，且不受任何递延支付次数的限制，

即本次融资公司不存在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给其他方，或在潜在不利条件下

与其他方交换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合同义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将本次融资作为权益工具计入公司所有者权

益，具体情况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本次融资有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增强现金流的稳定性，优化公司资产负

债结构。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26日 


